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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4 月 26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4 月 2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嵊州市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浙江天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方科技”或“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拟于 2024 年 6 月 5 日开庭。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嵊州支行 

主要负责人：陈宏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浙江天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戚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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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戚建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杨五妹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戚建华配偶 

 

5、 被告 

姓名或名称：戚海锋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戚建华之子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0 年 11 月 11 日，原告与被告戚建华、杨五妹签订了编号为 2020 年 6033

高保字第 000038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戚建华、杨五妹愿意

为被告浙江天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嵊州支行

（以下简称“嘉兴银行”）的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最高主债权额为本

金人民币 1,200 万元，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2030 年

11 月 11 日，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两年。 

2020 年 11 月 11 日,原告与被告戚海锋签订了编号为 2020 年 6033 高保字第

000039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戚海锋愿意为被告浙江天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的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最高主债权额为本金人

民币 1,200 万元，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2030 年 11

月 11 日，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两年。 

2023 年 1 月 17 日，原告与被告浙江天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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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600000177 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浙江天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名下位于嵊州市丰乐村大鞍银自然村 153 号的不动产，为其向原

告的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所担保的最高主债权额为本金人民币 17,500,000

元及依据主合同应承担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分担保物的费用、律师费等)和所有

其他应付费用，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23 年 1 月 17 日至 2033 年 1 月 17

日。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为：浙(2023)嵊

州市不动产证明第 0000660 号。 

2023 年 10 月 18 日，原告与被告浙江天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BC2023101800000052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同意向被告

浙江天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短期贷款 1,150 万元，借款用于归还原有贷款，

借款期限自 2023 年 10 月 18 日起至 2024 年 10 月 17 日，借款的年利率为 5%，

借款的计、结息周期为按日计息，按月结息，本金归还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 

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浙江天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放 1,150 万元贷款。

但被告浙江天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按期支付利息，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原

告有权宣布借款立即到期，拟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一、判令被告浙江天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归还给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1,150 万元，并支付该款自 2023 年 10 月 19 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及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含逾期利息、复利，至 2024 年 3 月 21 日止暂计

为 242,202.24 元，详见利息计算清单），同时偿付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 30,000

元（以上各项合计 11,772,202.24 元）； 

二、原告就其享有的上述第一项债权，有权对浙（2023）嵊州市不动产证明

第 0000660 号不动产登记证明项下的抵押物经折价、拍卖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 

三、判令被告戚建华、杨五妹、戚海锋对被告浙江天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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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嘉兴银行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向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

请，请求冻结天方科技、戚建华、杨五妹、戚建锋的银行存款 12,000,000 元或查

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4 月 1 日作出（2024）

浙 0683 民诉前调 2360 号《民事裁定书》、（2024）浙 0683 执保 617 号《财产保

全事项告知书》，并送达给天方科技、戚建华、杨五妹、戚海锋，告知已采取的

保全措施及保全期限如下： 

一、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4 月 9 日查封天方科技名下的位于嵊

州 市 丰 乐 村 大 鞍 银 自 然 村 153 号 [ 不 动 产 单 元 号 ：

330683002276GB00001F00030001]不动产； 

二、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4 月 9 日查封戚建华、杨五妹名下的

位于嵊州市三江东街 41 号三单元 1-4 层不动产； 

三、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4 月 10 日查封天方科技名下的位于沭

阳县金地华园 1 幢 901 号不动产； 

四、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4 月 10 日查封戚建华、杨五妹名下的

位于沭阳县金地华园 1 幢 701 号、801 号不动产； 

五、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查封杨五妹名下的位于杭州

市西湖区文苑 111 号沁雅花园 14 幢 1601 室不动产； 

六、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查封戚建华名下的位于杭州

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160 号国际花园公寓楼 1907 室不动产； 

七、查封期限为三年。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本次诉讼事项，尽

力降低对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害。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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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资金支付可能长期受到限

制。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跟踪诉讼进展情况，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2024）浙 0683 民诉前调 2360 号《民事裁定书》 

二、（2024）浙 0683 执保 617 号《财产保全事项告知书》 

三、民事诉状 

四、应诉通知书 

 

 

浙江天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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